
上海中善公益基金会

专项基金管理制度

为保障专项基金的健康发展，使用好管理好专项基金，根据

《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和《上海中善公益基金会章程》，特

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专项基金接受上海中善公益基金会理事会统一管理，不

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

第二条 专项基金应在上海中善公益基金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内

开展活动。

第三条 专项基金要使用带有上海中善公益基金会全称的规范名

称,不得以独立组织的名义开展募捐、与其他组织和个人签订协议或

开展其他活动。

第四条 专项基金未经授权，不得以其独立的名义对外宣传或开

展业务活动。

第五条 专项基金来源于定向捐助，包括资金捐助和物质捐助。

第六条 专项基金应根据其设立目的，按照捐赠协议的约定管理

和使用捐赠财产，专款专用。

第七条 专项基金列支管理成本时，捐赠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

议约定；捐赠协议未约定的，除了为实现专项基金公益目的确有必

要之外，一般不超过该专项基金年度总支出的 12%。

第八条 专项基金的收支应当全部纳入上海中善公益基金会账户，

不得使用其他单位、组织或个人账户，不得开设独立账户和刻制印

章。

第九条 专项基金下不得再设立专项基金。



第十条 专项基金的设立和终止信息、管理架构和人员信息、开展

的募捐和公益资助项目等信息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全面及时披露。

第十一条 专项基金对外发布信息，须经上海中善公益基金会秘书

长或理事长授权人审批才可公布。

第十二条 上海中善公益基金会应按照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

关的要求，通过年度工作报告和其他方式就专项基金的情况进行报

告、接受监管。

第十三条 上海中善公益基金会定期对下设专项基金会进行清理整

顿，对于长期不开展活动、管理不善的专项基金要及时督促整改，

必要时应当予以终止。

第十四条 专项基金终止的，应当做好后续事宜，妥善处理剩余财

产，保护专项基金捐赠人和受助人的合法权益。

第十五条 专项基金可以设立工作联络处，由发起人和发起人推举

的人选担任理事，并推选一人担任负责人。

第十六条 每年年初，各专项基金工作联络处需编制预算。年度预

算需经上海中善公益基金会理事会研究批准方可实施。

第十七条 本制度未尽之处，参照《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

和《上海中善公益基金会章程》制度执行。

第十八条 本制度自基金会理事会会议通过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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